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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09        证券简称：国金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21－14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公司二〇二一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关联交

易管理制度》等制度的规定，公司对 2020 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进行了梳理，并对 2021 年度可能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合理预

计，具体情况如下： 

一、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统计 

（一）收入 

项目 关联方 交易金额（元） 关联交易事项说明 

经纪服务

收入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768,526.58 

因公司为云南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等关联方出租

交易单元、代销金融产

品、提供代理买卖服务

而产生的收入 

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7,811,244.65 

涌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3,625.08 

长沙涌金（集团）有限

公司 
545.13 

上海泓成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4,777.54 

上海祥禾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75,548.86 

上海祥禾涌原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50.00 

咨询服务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418,107.41 因公司为云南国际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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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87,501.89  

有限公司等关联方提供

研究咨询等服务而产生

的收入 

私募资产

管理业务

收入 

上海聚澄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上

海泓成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实际

控制人、公司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等 

14,632,341.95  

因公司为上海聚澄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等关联方认购公司

发行的私募资产管理产

品及服务而产生的收入 

主经纪商

服务收入 
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39,791.54 

因公司为国金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提供主经纪商

服务而产生的收入 

 

（二）支出 

项目 关联方 交易金额（元） 关联交易事项说明 

咨询服务

费用 

国金涌富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8,567,125.43 因国金涌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等

关联方向公司提供咨询服务而产

生的费用 
国金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2,415,386.71  

 

（三）投资 

项目 关联方 交易金额（元） 关联交易事项说明 

认购金融

产品 

国金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报告期末，公司认购

国金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发行的基金的

账 面 价 值 为

256,433,628.28 元 

公司为了分散投资风险，优化

资产配置，购买国金通用管理

有限公司等发行的金融产品，

按市场标准支付手续费等。 

二、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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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与实际控制人以及长沙涌金（集团）有限公司、涌金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等与

公司系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关联方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1. 收入 

项目 关联方 预计交易金额 相关业务或事项说明 

经纪服务

收入 

国金基金有限

公司、云南国

际信托有限公

司等关联方 

将参照市场化水平定价，

预计该项收入不超过

13,000 万元。但因成交金

额受市场行情走势和投

资决策影响，该业务产生

的收入以实际发生数计

算 

因公司为国金基金有限

公司、云南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等关联方出租交

易单元、提供代理买卖

服务或代销金融产品而

产生的收入 

咨询服务

收入 

国金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等关

联方 

将参照市场化水平定价，

预计该项收入不超过 300

万元。但因确定研究咨询

服务需求为客户自主行

为，且受市场行情影响，

该业务产生的收入以实

际发生数计算 

因公司为国金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等关联方提供

研究咨询服务而产生的

收入 

上海纳米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等关联方 

按公司同关联方签订协

议中约定的标准计提业

绩报酬，但因股权处置、

收益实现时间尚不确定，

该项业务收入难以预计，

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因公司与上海纳米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等关联方

签订协议，为各方参与

股权投资类项目提供咨

询服务而产生的收入，

业绩报酬按投资项目收

益的一定比例计算，在

股权完全处置、实现收

益后支付 

私募资产 涌金投资控股 将参照市场水平定价，预 因涌金投资控股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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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业务

收入 

有限公司、上

海聚澄创业投

资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伙）

等关联方 

计该项收入不超过 1,000

万元。但因受托关联方的

资产规模以及根据管理

业绩产生的收入尚不确

定，且受市场影响，该业

务产生的收入以实际发

生数计算 

司、上海聚澄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等关联方认购公司发行

的私募资产管理产品及

服务而产生的收入，公

司作为基金管理人将按

根据协议约定收取管理

费用及业绩报酬 

主经纪商

服务收入 

国金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等关

联方 

按公司同关联方签订协

议中约定的基金资产净

值等标准计提费用，但因

基金资产净值尚不确定，

该项业务收入难以预计，

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公司为国金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等关联方提供主

经纪商服务而产生的收

入 

2. 支出 

项目 关联方 交易金额（元） 关联交易事项说明 

咨询服务

费用 

上海纳米创业

投 资 有 限 公

司、国金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等关联方 

将参照市场化水平定

价，预计该项支出不超

过 2,000万元。但因确

定研究咨询服务需求

为与涉及项目密切相

关，且费用支出期间尚

不确定，该项业务支出

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因上海纳米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等关联方为公司提供研

究咨询等服务而产生的支

出 

3. 投资 

项目 关联方 预计交易金额 相关业务或事项说明 

认购金融

产品 

国金基金有限

公司等关联方 

将参照统一的市场标

准认购或申购相关金

融产品，预计认购金额

公司为了分散投资风险，优

化资产配置，并依据《证券

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管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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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超过 180,000 万元，

发生的委托管理费用

支出不超过 600 万元。

但因成交金额受市场

行情走势和投资决策

影响，该业务产生的支

出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法》及公司董事会对自营业

务授权规模，购买云南国际

信托投资有限公司等关联

方发行的金融产品，获取投

资收益 

共同投资 

上海涌铧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等关联方 

按公司同关联方签订

协议中约定的投资规

模计算金额，但因共同

投资的项目及协议尚

不确定，该项投资金额

难以预计，以实际发生

数计算 

公司按照法规及公司《章

程》要求，并结合市场机遇

与业务需求，与上海涌铧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等关联方

发生共同投资行为；参照相

应的行业标准，签订相关投

资协议，分担风险，共享收

益 

场外衍生

品交易 

云南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等关

联方 

按照公司同关联方签

订协议中约定确定投

资损益，但因投资项目

及协议尚不确定，该项

投资损益难以预计以

实际发生数计算 

公司按照法规及公司《章

程》要求，并结合市场机遇

与业务需求，与云南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等关联方进行

场外衍生品交易等投资行

为；参照相应的行业标准，

签订相关协议，获取收益，

承担风险。 

 

（二）与国金涌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等联营企业预计发生的关联

交易 

1、支出 

项目 关联方 交易金额（元） 关联交易事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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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服务

费 

国金涌富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将参照市场化水平定

价，预计该项支出不超

过 600 万元。但因咨询

服务情况受业务发展

影响，该项支出以实际

发生数计算 

因国金涌富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等关联方向公司提供

咨询服务而产生的费用 

（三）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等关联自然人以及关联

自然人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企业等其他关联方预计发生的关联

交易 

1、收入 

项目 关联方 预计交易金额 相关业务或事项说明 

咨询服务

收入 

公司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等关联自

然人以及关联

自然人担任董

事、高级管理

人员的企业等

关联方 

将参照市场化水平定价，

预计该项收入不超过 200

万元。但因确定研究咨询

服务需求为客户自主行

为，且受市场行情影响，

该业务产生的收入以实

际发生数计算 

因公司为公司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等关

联自然人以及关联自然

人担任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的企业等关联方提

供研究咨询等服务而产

生的收入 

私募资产

管理业务

收入 

公司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等关联自

然人以及关联

自然人担任董

事、高级管理

人员的企业等

关联方 

将参照市场水平定价，预

计该项收入不超过 600万

元。但因受托关联方的资

产规模以及根据管理业

绩产生的收入尚不确定，

且受市场影响，该业务产

生的收入以实际发生数

计算 

因公司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等关联自然

人以及关联自然人担任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

企业等关联方认购公司

发行的私募资产管理产

品及服务而产生的收

入，公司作为基金管理

人将按根据协议约定收

取管理费用及业绩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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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行业务

收入 

公司关联自然

人担任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

的企业等关联

方 

将参照市场化水平定价，

根据公司与上海凯利泰

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等关联方签订的投行业

务协议确定财务顾问等

收入金额。但因上述投行

业务协议尚不确定，该项

业务收入尚难以预计，该

业务产生的收入以实际

发生数计算 

因公司为关联自然人担

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的企业等关联方提供财

务顾问等投行业务服务

而产生的收入 

 

三、关联方及关联关系 

（一）关联法人 

1、长沙涌金（集团）有限公司 

长沙涌金（集团）有限公司注册地在长沙市，注册资本为 9,565

万元，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经济与商务咨询服务(不含金融、

证券、期货咨询)；日用百货、五金产品、建材、装饰材料、农产品、

化工产品的销售。 

长沙涌金（集团）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 

2、涌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涌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注册地在深圳市，注册资本为 1.8 亿元，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资产管理；投资管理；

投资咨询；经济信息咨询；日用百货、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危

险及监控化学品)、建筑材料、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品)、金属材料、

初级农副产品的购销。 

涌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且与公司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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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东长沙涌金（集团）有限公司系一致行动人。 

3、涌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涌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注册地在上海市，注册资本为 2亿元，

经营范围：旅游资源开发,国内贸易(除国家明令禁止经营的商品),

实业投资咨询,商务信息咨询,食用农产品的销售(除专项审批外),图

文制作设计,展览展示服务。 

涌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同本公司系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企

业。 

4、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是 2003年经中国人民银行“银复[2003]33

号文”批准，由原云南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增资改制后重新登记的非

银行金融机构，注册地在云南省，注册资本为 12 亿元，经营范围：

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

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

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

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

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

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

业拆借；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

务。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同本公司系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企业。 

5、上海纳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纳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注册地在上海市，注册资本为 3 亿

元，经营范围：实业投资、资产管理（非金融业务）、科技项目开发

及以上相关业务的咨询服务，国内贸易（专项、专控商品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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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纳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同本公司系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企业。 

6、上海涌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涌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注册地在上海市，注册资本为 1 亿

元，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股权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 

上海涌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同本公司系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企业。 

7、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注册地在北京市，注册资本为 3.6 亿元。

本公司持有其 49%的股权，涌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其 12%的股权。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

业务。 

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同本公司系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企业。

因公司董事兼总经理金鹏先生、董事赵煜先生、副总裁纪路先生任国

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亦同本公司构成职

务关联关系。 

8、国金涌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国金涌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注册地在上海市，注册资本为

9,276.445 万元，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国金创新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

43.12%的股权。经营范围：资产管理,实业投资,股权投资管理,金融

产品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

询,计算机系统集成。 

国金涌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同本公司系联营企业。 

9、上海聚澄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聚澄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注册地在上海市。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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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实际控制人陈金霞女士系该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经营范围：创

业投资,投资咨询(除经纪)。 

上海聚澄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同本公司系受同一控制

人控制企业。 

10、上海泓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泓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注册地在上海市。上海

泓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为上海纳米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陈金霞系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人。经

营范围：创业投资,投资咨询。 

上海泓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同本公司系受同一控制

人控制企业。 

11、上海祥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祥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注册地在上海市。上海

祥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为上海济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企业涌金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系该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经营范围：股权投资,股权投资管

理,投资咨询。 

上海祥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同本公司系受同一控制

人控制企业。 

12、上海祥禾涌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祥禾涌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注册地在上海市。

上海祥禾涌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为上海涌

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陈金霞系该合伙企

业的有限合伙人。经营范围：股权投资,股权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上海祥禾涌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同本公司系受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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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人控制企业。 

13、上海凯利泰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凯利泰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地在上海市，注册资本为

7.2 亿元。经营范围：生物医学材料及制品的研发与生产,销售自产

产品；生产医疗器械(以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为限)；销售及进出口医

疗器械(以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为限),并提供相关技术咨询和售后技

术服务；生产并销售教具；在浦东新区张江高科技园区瑞庆路 528 号

23 幢内从事自有生产用房出租。在青浦区香花桥街道天辰路 508 号

从事自有房屋租赁及相关物业管理；仪表仪器、电子产品、医用辅料

的原材料、医疗用品及器材的批发与进出口,电子设备的维修。 

因公司关联自然人张峥先生曾担任上海凯利泰医疗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并于 2020 年 12 月辞去该董事职务，上海凯利泰医疗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同本公司构成职务关联关系。 

14、山东通汇资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通汇资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注册地在山东省济南市，注册资

本为 13 亿元，经营范围：股权投资、股权投资管理，以自有资金对

外投资；创业投资（取得相关许可或备案后开展经营，未经金融监管

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

企业管理咨询。 

因公司董事郭伟先生担任山东通汇资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党

委书记、董事长，山东通汇资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同本公司构成职务

关联关系。 

（二）关联自然人 

陈金霞女士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合计控制公司 26.33%的股份。

四、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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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证券经纪服务收入：参照市场上同类服务佣金费率定价。 

（二）咨询服务收入：参照市场价格及行业标准与客户协商定价。 

（三）投行业务收入：参照市场价格及行业标准与客户协商定价。 

（四）私募资产管理业务收入：参照市场价格及行业标准与客户

协商定价。 

（五）主经纪商服务收入：参照市场价格及行业标准与客户协商

定价。 

（六）咨询服务费用：参照市场价格及行业标准协商定价。 

（七）金融产品销售服务费用：参照市场价格及行业标准协商定

价。  

（八）认购金融产品：参照市场价格及行业标准认购或申购相关

金融产品并支付管理费等。 

（九）共同投资：参照市场价格及行业标准，签订相关投资协议，

分担风险，共享收益。 

（十）场外衍生品交易：参照市场价格及行业标准，签订相关协

议，获取收益，承担风险。 

五、日常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拟进行的关联交易，均系正常业务运营所产生，有利

于公司拓展业务、增加盈利机会。 

（二）本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按照市场价格进行，定价原则是合理、

公平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在日常交易过程中，本公司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完全独立决策，不受关联方控制。因此，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

经营活动中产生的正常交易行为，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不良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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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授权 

该议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在预计的公司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范围内，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根据业务发展需要，

开展相关交易，新签、续签相关协议。 

七、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日常关联

交易的议案。本议案中与实际控制人以及长沙涌金（集团）有限公司、

涌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等与公司系受同一实

际控制人控制的关联方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金鹏先生、赵

煜先生、章卫红女士回避表决，实际参与表决的董事共 6 名，表决结

果：同意 6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与国金涌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等联营企业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实际参与表决的董事共 9 名，表决

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以及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企业等其他关联方

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郭伟先生回避表决，实际参与表决的

董事共 8名，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赵雪媛女士、骆玉鼎先生、刘运宏先生事前认可了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审议，并就该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与关联人涌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涌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签署的经纪服务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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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咨询服务协议、私募资产管理业务协议等合同协议的内容公正、

公允，不会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按照市

场价格进行，定价原则合理，交易条款公平、公正，符合上市公司的

利益，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三）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二〇二〇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八、备查文件 

（一）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二）本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及其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日 


